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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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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近 20 年来高校快速扩招的是，高校学生伤害

事故数量和类型也迅速增加。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维权

意识的快速增强，又使得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广受社会关注，让

高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处理，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

育教学和发展。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依法处理高校学生

伤害事故成为必然选择，成为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立足高校与学生非监护人和被监护的的法定立场，归纳常见的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类型，分析其产生原因，研判其常见的归责

方式是否合理，力求为合情、合理、合法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

故提供参考，维护高校与遭受伤害事故的学生（家长）双方的

合法群益。

关键词：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法律关系；法律责任；过错

责任

高校学生就读（包括实习、见习）期间，发生伤害事故的

原因复杂，类型众多，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校闹”时有发生。

依法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成为依法治校的重要一环。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判定应当对学校负责、对学

生负责，以法律为准绳，明确双方不推责避责、不揽过代过，

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妥善处理学校与

学生的关系，避免或者减少负面影响，维护法律权威，维护高

校和学生双方正当、合法权益。这就需要从法律视角和层面界

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理清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明确

处理时的归责原则。

一、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一）高校与学生不存在监护关系，不需履行监护职责

高校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指正在接受高等教

育而还未毕业走进社会的人，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

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 。

根据《民法典》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年满 18 岁，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不存在监护人一说。

对于那些占比很小的未满 18 岁的高校学生，应当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判定其父母为监护人。若某个未成年的高校学

生父母双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也应由其祖父母、外祖父母、

兄长、姐姐或者其他近亲属承担监护职责。

即使没有上述近亲属或者上述近亲属都拒绝做该未成年

高校学生的监护人，也应该由其住所地的村委会（居委会）

或民政部门承担监护职责  。而高校既不是具备民事行为能

力的责任人，也不是具备社会救助权力和职责的民政部门。

因此，高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与学生不存在监护和被监护

的关系。

那些未成年的高校学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伤害事

故，只要是需要人出来承担和履行监护职责，根据《学生

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都应当由该学生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依法来履行监护职责，并支持和配合学校对学生开

展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 ，而不是由高校来承担和履

行监护职责。

（二）高校与学生应界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高校学生就读（包括实习、见习）期间，高校有义务为学

生提供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管理学生学习、生活的场地、

设施，管理学生的生活、学习行为。

学生也应当服从学校的管理，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

及时向学校反映可能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现象、隐患，与学校

一道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种类及处理办法

要探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过错责任划分，就必须先界定

伤害事故的范围，本文认为，遭遇伤害事故的主体必须是也只

能是全日制在读的高校学生，成教、函授、自考等种类的学生

不应列入其中。

其次，伤害事故发生的时间必须在高校负有管理职责的时

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这个时间主要指学生在读期间，空间范

围主要指在校园内和学校组织且有管理职责的校外活动场地，

学生在企事业单位实习、见习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应根据伤

害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和事发企事业单位的职责权限来讨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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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归属。

所以，在高校负有管理职责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学生伤害事

故不列入本文讨论范围，如学生离校返校途中和法定节假日在

校外自由活动时发生的伤害事故。

本文在此前提下，结合《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从成

因方面分析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提出对

应的处理办法。

（一）高校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及处理办法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要判定学校存在过错并承担赔偿责

任和其他法律责任，必须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

须得明确高校是事故的责任方。

否则，无论学生遭受的伤害有多大，从法律层面都不

能判定学校负有赔偿责任。但对于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校方

责任事故，高校及相关责任人必须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直至

刑事责任。

（二）学生过错造成的伤害事故及处理办法

部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由学生自身原因造成，应当判定引

起和造成事故的学生（或监护人）为过错责任方，承担赔偿责

任和法律责任。

（三）高校和学生均有过错的伤害事故及处理办法

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存在着高校和学生都有责任的伤

害事故，此类事故应根据发生的具体情形和伤害程度，合理合

法的判定双方责任大小和赔偿程度。

（四）高校与学生均无过错的意外伤害事故及处理办法

一些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因自然灾害而引发或者造成，这类

伤害事故虽不常见，却往往后果严重。如地震、地陷、塌方导

致校舍垮塌，雷击引发校舍火灾，暴风吹落高层悬挂物，都极

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学生伤害事故。

也有因雨雪天气导致地面湿滑引起学生摔伤的。还有一

些体育活动因具有对抗性而存在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风险性，

如篮球、足球比赛中发生撞伤、崴伤、摔伤、扭伤等意外伤

害事故。

在处理这些事故时，高校和学生都没有责任，也没有第三

方责任，无论是否出于人道主义原则，都不应归责给高校和学

生任何一方，使其蒙受不白损失，应当通过医疗救助、民政救

助、意外伤害险等方式减少和弥补伤害。

（五）第三方责任事故及处理办法

一些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并不是由于高校和学生自身因素

所引起和造成的，双方均无过错，且有明确的具体责任方。如

社会流串作案人员进入开放式的高校校园，给学生造成伤害事

故的。

又如高校在某些学生活动中，采购了社会服务，但因

服务方提供的服务场地、设备、食品、用品和服务措施不良，

导致了学生伤害事故。就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校方与社

会服务方签订的“协议”认定第三方责任。在具体处理过

程中，高校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但不应作为过错责任方

的角色对待。

三、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建议

明确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种类，目的是用过错责任原则合

理合法地判定事故责任方，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发生后引发的

不良社会影响，最大程度的降低受伤害学生一方的各方面负担，

也维护高校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诚然，明确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用过错责任原则研析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及处理办法，最多只能为处理这些事

故提供思路或途径，而不能减少或防范事故的发生。要从根本

上防范和减少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还必须从加强高校教育管理、

完善学生社保商保制度、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等多方面入手，是

一个长期、系统、复杂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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